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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 

「技術型高中課程實施配套措施」議題小組第 12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6年 4月 25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會議地點 協作中心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路 21 號綜合大樓 3 樓） 

會議主持人 施規劃委員溪泉 記錄 周以蕙 

出席人員 

鍾規劃委員克修、佛光大學劉校務顧問澤宏、城市學校財團法

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陳研發長信正、新北市立三重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林校長清南、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

務處楊主任基宏、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法規中心林執行長金

財、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中及高職教育組廖視察元祺、鄭小姐

苡樂、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楊校長世圳、國立臺南高級

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實習輔導處胡主任弘仁、國立彰化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圖書館吳主任怡蓉、周商借教師以蕙。 

列席人員 無。 

請假人員 

廖專門委員興國、林規劃委員清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

程學系鄭教授慶民、中華大學法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

學系宋教授修徳、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

院楊院長瑞明、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孫退休校長明

霞、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黃校長耀寬、臺中市立臺

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黃校長維賢、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

學校教務處李主任世程、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

學校教務處梁主任宇承、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務處實

驗研究組林組長建宏、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輔

導處姜主任禮德、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曾秘書河嶸、國

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彭退休主任朋薰。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略) 

(一) 前(第 11次)次會議紀錄確認：洽悉(附件一，略)。 

(二) 現行「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附件二，略)已於民國 103年 1

月 7日公布，103年 8月 1日施行。 

(三) 本中心業於分別於 106年 2月 22日、3月 2日、3月 15日、3月 27日召

開技術型高中課程實施配套議題小組第 7次、第 8次、第 9次、第 10次

會議，研商「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之修正建議。 

參、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法規研修，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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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於民國 104年公布，對技術型高中實習課程有所規範，

請依其規範提出修訂建議。 

(二) 本中心業於分別於 106年 2月 22日、3月 2日、3月 15日、3月 27日共

召開技術型高中課程實施配套議題小組 4次會議，針對第七條、第十五條

及第十六條進行研議，歷次修正之文字如附件三之一～附件三之五(略)。 

(三) 除第七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已進行多次研議外，依總綱及領綱規範，

並考量教學需求、學生實習安全、教室空間、實習設備、分組人數、實習

場所等因素，擬請逐條檢視是否有修訂的需求。 

決    議： 

(一) 本次針對第七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修正文字建議，請參閱附件一

(p.3~p.4)，並建議： 

1. 將「教學安全、教學空間、教學設備、教學指導等」文字說明納入技高

各群科課程綱要之實施要點中。 

2. 除考量學校本位外，宜進一步針對上述原則之執行程序、細節操作等

發展示例供學校參考。 

3. 宜考量現有法規之員額編制與現況實際之員額之落差，以利學校現有

實習課程與未來新課綱實習課程之推動與落實。 

(二) 本次會議除第七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外，其餘條文修正意見如附件二

(p.5~p.6) 

(三) 另建議將下列項目列入下列條文修正時參考： 

1. 有關建議學生與廠家、實習合作機構簽訂合作契約相關規定，列入「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職業學校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經費作

業要點」修訂之參考。 

2. 針對第十四條之授課節數說明，列入「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授課節

數標準」、「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職業學校學生業界實習和職

場體驗經費作業要點」修正之參考。 

(四) 有關「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法規研修，後續由國教署進行行

政程序。 

(五) 建議國教署研議「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規

劃及作業要點（草案）」時，可針對本辦法修訂事項列入討論。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中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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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106年 4月 25日會議討論紀錄 

教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量協作中心「技術型高中課程實施配套措施」 

本次(第 12次)會議紀錄 

現行條文 
106 年 4 月 25 日會議紀錄 

修正建議 說明 

第七條  學校辦理校內實習，

每班人數二十五人以上者，

得依課程需求分組上課，以

二組為限。但情形特殊報各

該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

限。 

學校實施校內實習課程

時，得辦理校外職場參觀，

強化學生對職場之了解。 

第七條  學校辦理校內實習，

得依課程需求分組教學，每

班以二組為限，每組人數不

低於十二人，但情形特殊報

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學校實施校內實習課程

時，得辦理校外職場參觀，

強化學生對職場之了解。 

 增加針對每組人數十二

人之說明(國教署會後續

處理) 

 增加「參考課程綱要之規

定，及教學需求、教學安

全、教學空間、教學指導

等」納入說明 

一、 依照課程綱要總綱「專題

實作」之文字敘述，將「分

組上課」改為「分組教

學」。 

二、 本條文第二項維持原內

容。 

註： 

1. 有關「學生得採合作學習

小組上課」之內容，其陳述

方式尚未定案，將再議。 

2. 有關分組後每組最低學生

數以及實習地點之敘明，

將再議。 

第十五條  實習課程之師資，

應由該科專任或兼任之合

格教師擔任，並得遴聘業界

專家協同教學。 

第十五條  實習課程之師資，

應由專任教師、專任專業及

技術教師或兼任教師擔任，

情形特殊者得由代理教師

擔任。 

實習課程並得依高級中

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

教學有關規定辦理。 

 針對第一項所增加之「…

專任教師、專任專業及技

術教師或兼任教師擔

任…」等文字進行說明。 

 針對第一項刪除「合格教

師」之理由，加以文字說

明。 

 針對第一項「情況特殊

者」之情形，加以文字說

明。 

 有關實習課程協同教學，

業民國 105 年 05 月 10 

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等

學校遴聘業界專業協同

教學辦法」，爰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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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106 年 4 月 25 日會議紀錄 

修正建議 說明 

 

一、 為說明實習課程之師資

資格，並符應教學現場課

程需求，將「應由該科專

任或兼任之合格教師」修

正為「具合格教師資格

者」，給予學校彈性空間，

特增修部分文字。 

二、 學校若囿於員額編制與

課程需求，除以具合格教

師資格之專任或兼任教

師擔任實習課程師資外，

實務上得聘任代理教師

補足師資需求，爰修正第

一項為，「應由具合格教

師資格者擔任為原則」。 

三、 教育部已於中華民國一

百零五年一月十九日教

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154272B 號令訂定

發布「高級中等學校遴聘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

辦法」，爰予增訂法規名

稱，俾資遵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三年八月一日施

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三年八月一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年○

月○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 

本次修正之部分條文應自發

布日施行，爰增訂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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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106年 4月 25日會議討論紀錄 

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民國103年01月0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134512A號令 

修正發布日期                                   

 

第 1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於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之實習課程及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設有專業群、科、

綜合高中學程之實習課程，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課程，指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規定，由教育部部定及學

校自定，包括實驗、實務之專業實習課程。 

前項實習課程，應依群、科、學程之屬性、產業發展趨勢、學校特色及學

生就業準備與專業預備，規劃實習之科目。 

 

第 4 條 實習課程之教學目標為依務實致用之原則，本於專業理論知識，進行實務

操作，以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職業道德及安全與衛生觀念，提升學生就業

及繼續進修所需基本知能。 

 

第 5 條 實習課程得依其實施場所，分為下列三種方式進行： 

一、校內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工場、專科教室、實驗室或其他

相關實習場所（以下簡稱校內實習場所）實習。 

二、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每學期以六星期為限，在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實習。 

三、校內併校外實習：學生於學期中，在校內實習場所及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實習。 

 

第 6 條 校內實習場所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之設施及設備，應符合建築、消防、職

業安全衛生、營業衛生、性別友善空間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第 7 條 學校辦理校內實習，得依課程需求分組教學，每班以二組為限，每組人數

不低於十二人，但情形特殊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學校實施校內實習課程時，得辦理校外職場參觀，強化學生對職場之了

解。(文字為本日會議討論結果) 

 

第 8 條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前，應組成小組，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進行評估，作成

評估報告，並擬訂合作契約草案。 

前項評估報告之內容，應包括設施與設備符合第六條規定，及工作內涵與

實習技能項目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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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合作契約草案內容，應包括實習起迄期間、每日實習時段、實習內

容、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通安排及其他學生與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之權利義務。 

 

第 9 條 校外實習合作機構經依前條規定評估通過者，學校應擬訂校外實習計畫，

連同前條評估報告及合作契約草案提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其計

畫之內容如下： 

一、實習科別、年級、科目及學生數。 

二、校外實習起迄期間及每日實習時段。 

三、校外實習之技能項目與該科目教學綱要之對照表。 

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學生之輔導、師資、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住宿或交

通安排。 

 

第 10 條 校外實習計畫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審查通過後，學校應與校外實習合作

機構簽訂合作契約，並將合作契約連同實習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備

查。 

 

第 11 條 學校辦理校內併校外實習，其校外實習，準用第六條、第八條至前條規

定辦理。 

 

第 12 條 校內併校外實習時，校外實習節數，不得超過該實習課程整學期授課節

數三分之一。 

 

第 13 條 學校不得為一年級學生辦理校外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 

 

第 14 條 實習課程，得分散於每星期固定時間實施，或集中在一定期間內實施；

其授課節數及學分採計方式如下： 

一、校內實習或校內併校外實習：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學期每星期授

課一節，或總授課節數達十八節者，為一學分。 

二、校外實習：實習時數達七十二小時者，始得採計為一學分，每學期以二

學分為限。 

 

第 15 條 實習課程之師資，應由專任教師、專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或兼任教師擔

任，情形特殊者得由代理教師擔任。(文字為本日會議討論結果) 

 

第 16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年八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年○月○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文字為本日會議討論結果) 

 


